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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

治化的演进历程

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立法历经了

从经验化向规范化、 法治化转变的

特点， 该趋势清晰体现在《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下称 《规

定》） 的演进中。 1990 年 《规定》

出台， 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规

范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构建了我国

高校学生管理的初步法律框架。

2005 年， 《规定》 进行第一

次修订， 在保护学生权益、 规范学

校管理程序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

2017 年， 《规定》 进行第二次修

订， 在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前提

下， 《规定》 着眼于学生切身利

益， 进一步完善了学籍管理、 申诉

救济、 奖励处分等方面的内容， 使

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切实

的保护， 通过规范和程序实现高校

学生管理的法治化。

目前， 我国形成了以 《规定》

为核心， 涵盖国家、 地方和高校为

制度主体的、 层级明确的高校学生

教育管理的规范体系， 地方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以 《规定》

为本， 使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真正做

到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自《规定》 出台后， 高校学生

管理实践的正向变化尤为明显。 一

方面， 高校学生管理开始形成服务

育人的管理理念， 更加注重学生个

体之间的差异性， 针对学生个性化

需求以及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建立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体系； 另一方

面， 《规定》 的出台和实施， 对高

校行政诉讼的情况产生了显著影

响， 自 2017 年 《规定》 颁布实施，

高校学生管理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呈

现下降趋势， 行政诉讼中高校的败

诉率也呈同样趋势。 整体看来， 高

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得到了显

著提升。 但随着学生的权利意识提

高以及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的规范

不足， 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法律风

险仍存在一定问题。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

律风险防范存在的问题

（一） 风险管理的制度有待完

善

《规定》 未设置学生管理工作

体系化法律风险防范的具体条款，

《规定》 衔接上下位立法以及时代

发展方面有待加强。 《规定》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下称

《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 （下称 《高等教育法 》）

的衔接尚有不畅， 例如： 《规定》

中学生权利缺少《高等教育法》 的

“受补助权利” 的设置； “助学贷

款” 表述与《教育法》 的规定不一

致； 《规定》 关于“德、 智、 体、

美” 的表述未与《教育法》 提出的

“德、 智、 体、 美、 劳” 相匹配等。

制定学生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存在与

上位法抵触的情形， 部分高校在学

籍管理、 学位授予、 处分等方面违

反上位法的规定， 擅自增设上位法

所未规定的处分措施。 此外， 《规

定》 制度前瞻性有待加强， 例如数

字时代应增设学生处分决定通知书

电子送达的方式； 关于使用 AI 工

具进行论文撰写等学术活动的处分

仍存在法律依据不足。

（二） 法律风险管理的组织定

位不清

体系化的风险管理需要建立明

确的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 在企业

法律风险管理中一般通过职能部

门、 合规管理部门、 董事会等形成

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 高校学

生管理中通常以职能部门与二级学

院进行学生事务管理， 且各部门的

权责划分不清与部门协同失灵的情

形； 大多数高校设置了学生工作委

员会， 负责制定学生奖励与处分、

申诉、 救济、 校园活动等方面的具

体制度， 并负责该方面具体事务的

执行， 但整体而言， 未建立三级的

学生管理法律风险防范的组织体

系。

（三） 法律风险的识别与应对

能力不足

高校学生管理法律风险的识别

与应对困境， 本质上是风险防控的

机制供给不足与主体失效。 从机制层

面看， 风险研判的滞后性直接削弱了

风险防控的预测性。 当前高校多依赖

“事后救济” 模式， 仅在纠纷发生后

被动修补制度漏洞， 而未能就法律风

险进行主动预判和动态监测。 部分高

校虽制定法律风险清单， 但其内容仍

着眼于学籍管理、 纪律处分等领域，

对人工智能工具滥用、 隐私泄露等新

兴风险缺乏评估框架； 少数高校尝试

引入风险管理工具， 却因未结合教育

场景特点进行适配改造， 导致工具实

用性不足和风险研判效率低下。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

律风险防控模式创新

（一） 构建法律风险防范的组织

体系

高校应秉承管理效能与法治保障

的理念， 构筑“三道防线” 的法律风

险防范的组织体系， 以实现动态化的

全过程法律风险识别与应对。 第一道

防线由一线学生管理部门组成， 主要

包括学生处、 教务处以及各二级学院

等， 负责对本部门的法律风险进行排

查、 管控， 并承担自我预警、 自我审

查、 自我报告和自我管理等义务； 第

二道防线为法律风险管理部门， 工作

职能主要由学校法务办公室或法律顾

问负责， 统筹推动和组织协调法律风

险管理工作， 风险管理部门在决策

前、 执行中及事后等各个阶段提供全

面的支持与指导； 第三道防线则是校

级层面的风险防控部门， 工作职能主

要由高校学生工作委员负责， 主要职

责在于监督整个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

效能， 风险管理的各项措施得到有效

执行， 还负责对第一、 二道防线的执

行效果进行严格的监督与评估， 以保

障整个风险管理框架的稳健与高效。

（二） 建立法律风险清单和岗位

职责清单

应通过相关法律规范、 学生管理

的相关案例进行法律风险识别， 其中

法律规范应包含 《教育法》 《高等教

育法》 《规定》 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的规范性文件、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等的相关规定， 案例应包含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的案例以及相关的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的相关案例； 风险类型应

该覆盖入学资格审查、 教学管理、 学

籍管理、 校园秩序与课外活动、 奖

励、 处理处分、 申诉救济等方面。 以

学籍管理为例， 根据相关法律文件和

案例可以提炼对未按时缴纳学费的学

生未进行催促或未提供助学贷款、 学

生补考与重修规定未及时公布、 对辅

修课程认定未做明确规定、 未制定学

生转专业、 转学的具体办法、 对休学

时长过长同学不进行复学决定或直接

开除学籍、 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颁发

条件不明确、 增设法律规定的毕业条

件外的其他要求、 学位证书颁发未经

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学位授予单

位审查超期、 受处分在处分解除后不

予颁发学位证、 结业后补发毕业证书

的规定不明确、 学生在校期间变更姓

名、 出生日期等证书需填写的个人信

息， 学校不同意变更、 电子学籍管理

未及时更新等风险类型。 最后， 根据

提炼的法律风险清单， 明确法律风险

涉及的工作部门与岗位， 并确立各风

险点所涉及的岗位职责。

（三） 建立学生管理的风险防控

流程

标准化作业程序 （Standard Op鄄

eration Procedure， 简称 SOP） 是通

过过程与细节量化， 形成统一的工作

流程， 为法律管理风险防范提供指

导， 实现学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法

治化。 学生管理的风险防控流程应包

含入学资格审查、 教学管理、 学籍管

理、 学生纪律与处分、 奖励与荣誉称

号发放、 学生申诉处理等管理环节。

例如 ， 在违纪处理与处分方面的

SOP 制作应包含如下流程， 经过保

卫处、 二级学院、 学生工作部等部门

的调查与核实， 确定学生的违纪事

实， 并依据相关规定制定处理或处分

的决定； 保障学生的陈述申辩权利，

经过告知、 审核等步骤； 最终由校长

办公会或相关委员会做出处理处分的

决定， 并将处分决定书送达学生及记

入档案。

（作者简介： 黄辉， 上海政法学

院教授； 黄梓城， 上海政法学院行政

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浩扬， 上海政

法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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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的出台和实施， 对高校行政诉讼的情况产生了显著影响， 自

2017 年《规定》 颁布实施， 高校学生管理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行政诉讼中高校的败诉

率也呈同样趋势。 整体看来， 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但随着学生的权利意识

提高以及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的规范不足， 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法律风险仍存在一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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